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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87(k) 

全面彻底裁军 
 
 

  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按照大会第 60/61 号决议的要求提交的。报告概述裁军和发展问题

高级别指导小组的伙伴部门和伙伴机构近来在与此相关领域中开展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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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1/50 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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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本报告是按照题为“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大会第 60/61 号决议的要求

提交的。大会在该决议里欢迎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政府专家组的报告

（A/59/119），并请秘书长通过有关机关并在现有资源范围内，继续采取行动，

执行 1987 年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国际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并向大会第六十一

届会议提出报告。 

 

 二. 已采取的行动 
 
 

  指导小组伙伴部门和伙伴机构进行的活动 
 
 

2. 本报告概述了自秘书长上次关于裁军和发展问题的报告（A/60/94）以来裁

军和发展问题高级别指导小组的伙伴部门和伙伴机构最近进行的与裁军和发展

有关的活动。  

3. 联合国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问题机构间工作组由和平与安全执行委员

会设立，任务是加强本组织在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领域中的工作。机构间

工作组内有 15 个部门、机构、基金和方案，
1
 它们在维持和平范畴内为解除武

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的规划和执行制订了新的政策和概念。这些政策和概念

成为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综合标准。 

4.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综合标准确认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之间相

互关联，规定这方面的工作要与发展方案等长期发展战略相互协调。秘书长关于

这个问题的报告（A/60/705）载述了处理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问题的措施，

其核心是规定在较广泛的复原战略范围内推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工作，

并规定任何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都必须与更大范围的和平、复原和发

展框架相协调。 

5.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在其即将出版的《2006 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第五章中

审查了各机构对发展中国家增长缓慢及有时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情况所应承担的

责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很多这样的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武器源源不绝

而不断发生冲突，导致出现增长问题。这一章概述了武装冲突对经济发展直接或

间接造成的影响，也概述了内部冲突如何对区域造成影响。不过，由于机构发展，

自然资源所产生的财富得以公平分配，使自然资源有时能造福国家而没有成为助

长武装冲突的资源和手段。 

__________________ 

 
1
 裁军事务部、维持和平行动部、政治事务部、新闻部、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徙组织、联合国

艾滋病毒/艾滋病联合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世界粮食方案、世界

卫生组织。 



 

 3
 

 A/61/98

6.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支助 40 多个国家管制小武器，减少武装暴力，

以及解决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问题。这些支助已成为开发署促进人类安

全和可持续发展以及协助各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活动的一部分。 

 7. 过去几年，开发署加强支助小武器管制和减少武装暴力。开发署现在谋

求推动更长期的多阶段方案规划战略，将限制武器供应的工作与探讨和处理需求

因素及造成武装暴力的根源的工作结合起来。开发署将改进安全措施同促进另一

种可选择的谋生之道以及提高国家和地方实力的工作结合在一起，积极促进与裁

军有关的人类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8. 在政策一级，开发署在宣传介绍武装暴力同发展之间的联系方面发挥积极的

作用。2006 年 6 月 7 日，开发署同瑞士政府在日内瓦举办一个高级别部长级会议，

与会国家同意采取具体措施以减少武装暴力对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这些承诺

体现于《日内瓦武装暴力与发展宣言》中。该宣言的目的在于大力促进预防和减

少武装暴力的全球政策对话，并进一步将安全和发展议程相挂钩。 

9. 开发署还在维持和平及非维和的情况下支助制订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

方案。开发署还为前战斗人员和与武装部队有关的人员及其家属提供另一种可选

择的谋生方式，通过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为可持续和平及发展提供一

个基础。开发署还协助高危群体和接纳他们的社区建立互信。 

10. 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位于建设和平、安全部门改革和社会经济复

苏的交汇点，因此成为广泛和平、复原和发展框架和战略的中心因素。在这方面，

开发署优先支助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面的国家行动者。除了致力于发展

机构能力外，开发署还着力重视提高地方当局和社区的能力，使它们能够有效从

事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的工作。 

11. 开发署还与其他伙伴合作，包括裁军事务部提供投入，协助制订新的政策方

法（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综合标准）和一些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综

合标准模式，包括一些关于解除武装和武器管制、安全和发展的模式。在业务一

级，开发署与维持和平行动部密切协作，分别在联合国苏丹特派团和联合国海地

稳定特派团的框架内在苏丹和海地试验推行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综合方

案。 

12. 裁军事务部高度重视其政策方向和加强其人员能力，以便在裁军和发展领域

内协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同时促进协助各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在这方面，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和平、裁军和发展区域中心在裁军和发展方面注重推动

政策对话；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问题；善政活动；以及对公共安全措施的

支助。 

13. 在较大的中美洲火器项目范围内，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和平、裁军和发展区域

中心目前在哥斯达黎加和危地马拉支助两个项目，以便减低使用火器的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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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的影响。2005 年 12 月和 2006 年 3 月，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和平、裁军和发

展区域中心与开发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局讨论如何进一步将裁军与发展活

动纳入千年发展目标的活动中。 

14. 为了促进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裁军事务部非洲和平与裁军区域

中心继续执行其关于“非洲境内小武器的透明度和管制制度”的专题项目。参与

国（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吉布提、加蓬、肯尼亚、马里、莫桑比克、尼日利亚、

南非和多哥）就该项目框架内武器转让透明度的实际定义达成协议。作为迈向通

过管制武器生产的立法的第一步，在参与国记录地方生产小武器和轻武器的能

力。参与国还议定设立和经管武器登记册的框架，也商定建立一个有 8 个数据

类别的数据库：进口、出口、制造、持有、收集和收缴、捐赠、许可证和剩余

物品。 

 


